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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公司《章程》以及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

的要求，作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经审阅公司第九届

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会议材料，就公司本次董事会拟审议的《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发表如下事前意见： 

公司发起设立金联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泓沣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（暂定名）以及共青城钰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），进一步加大对金

融业务领域的投资力度，开展资产管理、投资管理等金融业务，并为推动相关业务提供资金

支持，符合公司投资金融业务的发展战略。公司与关联方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

投资方遵循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各方均以现金出资并按出资额确定股权比例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。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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